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其他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万元）

1,420.06 
本年度项目金额

（万元）
1,420.06 

财政拨款资金
（万元）

1,420.06 其他资金（万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万元）

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万元） 0.00

项目概况

一、退役士兵安置999.83万（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一）易地安置退役士兵补助金76万元
根据《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下达2020年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移交安置计划的通知》规
定，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安排工作期间，享受待安置期间生活、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2020年，已接收8名易地安置退役士兵，待市局统一下发安置工作通知后落实安置
。2021年，预算需发放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补助、养老保险、医疗参保等补助
金至少15万元；按三级士官（服役12年）算需发放灵活就业补助金30.21万元/人，预计选择灵活就业
的退役士兵2人，需支付灵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经费至少60.42万元；待安排工作期间相关补助和
灵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经费合计76万元。
（二）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900万元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我市2005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深府[2006]71号）
和民政局、财政委员会《关于调整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通知》（深民〔2014〕145号）
及《关于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补充通知》（深民〔2016〕18号）文件规定，2019年度深
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522元。2021年区预计将有2020年接收报到的2018年度入伍退役士兵65人，
需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经费900万元。
(三）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费23.86万元(退役2年内的退役士兵可参加1次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转发市民政局<深圳市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办函
[2010]130号）和《关于调整我市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资金标准的通知》（深财社[2010]5号）的要
求，需做好退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标准为一年学制培训资金每人每年11000元，半年学制
每人每年6250元，3个月学制每人每年3300元，所需资金各区财政负责安排。2019年退役士兵已有4名
选择2年以上远程教育培训，按一年学制培训资金预算需10万元。剩余40名尚未选择培训项目的，按
照3个月学制算需培训经费13.2万元，即远程教育和3个月学制短期技能培训经费合计23.2万元。2021
年按最保守预算职业技能培训费23.86万元。                                                                             
二、随军家属安置420.2万（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根据《中共深圳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2020年度驻深部队随军家属首次就
业安置任务的通知》文件精神，2020年市下达到我区的首次促进就业条件的随军家属共17名，公务员
类1名、事业编类2名、国企类2名，其他类12名。根据工作实际，2021年1月，需给2018年度20名随军
家属发放第三期自主择业安置补助金约176.3万元，2019年度21名随军家属发放第二期自主择业安置
补助金约154.9万元。未就业随军家属生活补贴和社保补贴约89万元。

项目用途

1.易地安置退役士兵补助金发放。
2.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
3.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费。
4.军队转业干部教育培训。                                                                                         
5.企业军转干部临时救济。
6.随军家属自主择业经济补助金。                                                                                               
7.随军家属其他政策补贴。

固定资产采购金
额

0.00 采购品目 0



项目总(中期)目
标

1.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安排工作期间，享受待安置期间生活、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补助金”是国家为鼓励退役士兵自主创业，减轻国家就业
压力，帮助退役士兵就业的一项措施，体现国家对军人待遇的保障。做好退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
2.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为切实担负起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责
任，做好临时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3.对选择自主择业随军家属，按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2倍，分三年三次发放自主择
业安置补助金；对结合自身情况到市、区劳动部门认定的职业培训机构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家属，培
训后成绩合格的，按预交培训费的70%，实现就业后，再补贴剩余的30%给予发放补贴；对未安置或下
岗的随军家属（已安置因个人原因未就业的除外）按月给予基本生活补贴、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和基本
医疗保险补贴60万元：未就业随军家属基本生活补贴，按照当年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30%计发；未
就业随军家属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按照社会保险费最低
缴交标准的100%给予补贴。

年度绩效目标
解决未就业随军家属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解决未安置或下岗的随军家
属（已安置因个人原因未就业的除外）基本生活补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待安置期间生活、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76 根据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下达2020年政府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移交安

待安置期间生活、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等补助金        

（人数）

7

根据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下达2020年政府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移交安

置计划的通知》有关规定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

次性补助金          
（万元）

900

根据《兵役法》、《退役士兵
安置条例》和《关于调整退役
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
通知》、《关于退役士兵一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人数）

65
根据《兵役法》、《退役士兵
安置条例》和《关于调整退役
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
通知》、《关于退役士兵一次

职业技能培训      
（万元）

23.86
根据《转发市民政局<深圳市
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和《
关于调整我市退役士兵职业技职业技能培训      

（人数）
65

根据《转发市民政局<深圳市
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和《
关于调整我市退役士兵职业技

随军家属自主择业经
济补助金            
（万元）

331.2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深圳市军人随军家属
就业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

   自主择业随军家属       
（人数）

46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深圳市军人随军家属
就业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

随军家属其他政策补
贴（万元） 89

根据《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下达2019年度驻深部队随
军家属首次就业安置任务的通
知》、《中共深圳市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下达2020年度驻深部队随军
家属首次就业安置任务的通知

随军家属其他政策补
贴 （人数）

35

根据《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下达2019年度驻深部队随
军家属首次就业安置任务的通
知》、《中共深圳市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下达2020年度驻深部队随军
家属首次就业安置任务的通知

质量
经济补助金额准确率

100%
=(经济补助金准确拨付金额/
经济补助拨付金额)*100%



产出目标

时效 补贴发放及时性 100%

根据《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下达2019年度驻深部队随
军家属首次就业安置任务的通
知》、《中共深圳市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下达2020年度驻深部队随军
家属首次就业安置任务的通知
》和《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解决未安置或下岗的
随军家属（已安置因
个人原因未就业的除

100% 根据当年工作计划

解决未就业随军家属
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

100% 根据当年工作计划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
兵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军家属自主择业经济

补助金 
随军家属其他政策补

100% 问卷调查


